附件7

2026年度重庆市化妆品生产日常检查计划

按照法律法规和市局工作要求，结合监管工作实际，制定2026年度重庆市化妆品生产日常检查计划。
一、检查主体
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。
二、检查依据
依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》《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牙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化妆品检查管理办法》《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《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要点及判定原则》。
三、检查方式
现场检查。
四、检查事项
对委托生产的化妆品（含牙膏）注册人备案人的检查、对化妆品（含牙膏）生产企业的检查、对化妆品（含牙膏）境内责任人的检查、对企业性质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机构的检查。
五、检查对象及频次比例
[bookmark: _GoBack]1.委托生产的化妆品（含牙膏）注册人备案人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，检查最低不少于25%的企业，最高不多于1次检查。
2.化妆品（含牙膏）生产企业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，检查最低不少于33%的企业，最高不多于2次检查。
3.化妆品（含牙膏）境内责任人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，开展不多于1次检查。
4.企业性质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机构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，开展不多于1次检查。
六、工作要求
一是统筹组织安排。各检查局应结合监管实际，细化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督检查计划，确保检查任务落到实处，提升检查质效。
二是强化风险防控。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应及时开展风险研判，指导督促企业及时整改；涉及较大安全性问题的，及时采取相应风险控制措施；发现违规违法行为，依法严肃查处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机关。监督检查中如发现重大问题，及时报告。
三是检查指导服务结合。要统筹监管与服务，将监督检查与法规宣贯、业务指导、科普宣传等相结合，指导督促企业切实落实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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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
、检查主体


 


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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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检查依据


 


依据


《


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


》《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》


《


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


》《牙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


化妆


品检查管理办法


》


《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《化妆品生产质


量管理规范检查要点及判定原则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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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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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
委托生产的化妆品（含牙膏）注册人备案人：根据企业实


际情况，检查最低不少于


25%


的企业，最高不多于
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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